
国家税务总局高密市税务局终止委托代征协议纳税人信息

序

号

文书

字轨

受托

方纳

税人

名称

受托

代征

人联

系电

话

受托方法定代表

人（负责人、业主）
委托代征范围

代征期

限起

代征

期限

止

委托代征税

种及附加
计税依据及税率

姓

名

联系

地址

联系

电话

1

潍坊

高密

税

委

〔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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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号

中国

邮政

集团

有限

公司

山东

省高

密市

分公

司

徐

义

鹏

山东

省潍

坊市

高密

市顺

河路

269

号

税务部门管辖零星分

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。

2022-01

-01

2023-

12-31

印花税,增

值税,个人

所得税,地

方教育附

加，城市维

护建设税,

教育费附加

印花税 按照合同内容根据适用税率征收,增

值税 按照代开发票中注明的应税货物、应税

劳务和应税服务的销售额或营业额依照适应

税率计算代征,个人所得税 按照临时生产经

营所得按收入额的 1.5%征收,地方教育附加

按照实际缴纳增值税的 2%征收，城市维护建设

税 按照实际缴纳增值税的 7%征收,教育费附

加 按照实际缴纳增值税的 3%征收


